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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证券代码：601998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6-54 

H股证券代码：998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烟草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6 年 8 月 25 日，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中信银行与中国烟草

2016-2017 年度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同意给予中国烟草1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上限，2016年和 2017 年均为人民币 158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该议案无需进一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关联交易是本行日常业务中所发生的正常交易，对本行经营活动及财务

状况无重大影响，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年8月25日，本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申请中信银行与中国烟草

2016-2017年度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同意给予中国烟草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上

限，2016年和2017年均为人民币158亿元。关联董事万里明先生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6 年 1月 1日至 8月 25日期间，本行与中国烟草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如

下： 

 

                                                        
1包括目前构成本行关联方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以及届时依据本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被本行认定为

关联方的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下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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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亿元） 

业务类别 授信审批额度 实际发生余额 

授信业务 30 0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行与中国烟草之间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业务类别 计算口径 
拟申请的上限金额 

2016年度 2017 年度 

授信业务 审批额度 158 158 

本次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额度的设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中国烟草总公

司是本行总行级战略客户，公司经营稳健、盈利水平高，因此本行拟与中国烟草

优质企业加强合作；（2）随着本行与中国烟草业务合作的深入推进，授信业务需

求不断增加；（3）根据业务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本行秉承审慎原则，合理预估

2016 年、2017 年的授信额度上限，确保关联交易符合监管要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6年 3 月 31日，中国烟草总公司持有本行 2,147,469,539 股股份，

占本行总股本的 4.39%，是本行第三大股东，也是总行级战略客户。中国烟草总

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55号，注册资本 570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凌成兴，实际控制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

烟草总公司主营业务为烟草专卖品生产、经营、进出口贸易、国有资产管理与经

营等。截至 2015 年末，中国烟草总公司本部总资产 5,631 亿元人民币，全年实

现净利润 1,988亿元人民币。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行董事万里明先生同时担任国家烟草专卖局财务管理与监督司（审计司）

司长。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属于同一机构、两套牌子。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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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行基于审慎原则，将中国烟草总公司

纳入本行关联方管理。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行与中国烟草发生的授信业务，具体包括本行对客户提供资金支持，或者

对客户在有关经济活动中可能产生的赔偿、支付责任做出保证，包括贷款、贷款

承诺、承兑、贴现、证券回购（含债券投资）、贸易融资、保理、信用证、保函、

透支、拆借、担保等表内外业务。 

本行以风险可控、交易公平以及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为原则，关联授信业务质

量良好，授信对象经营情况正常，授信风险总体可控；关联授信提供担保条件，

符合监管要求。 

（二）定价政策 

本行与中国烟草之间授信业务的定价，均依据市场原则按一般商务条款进

行，以公平、合理的市场利率收取利息，授信条件不优于本行给予独立第三方的

授信条件。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国烟草作为本行总行级战略客户和优质企业资源，双方业务合作不断加

深，有利于优化本行客户结构，提升本行经营效益。本行开展上述关联交易是按

照市场原则、采用一般商务条款且不优于独立第三方的价格进行，交易条款公平

合理，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并

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本行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行独立董事吴小庆、王联章、何操、陈丽华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关于申请本行与中国烟草 2016-2017 年度授信类关联交易上限的事项已履

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董事会在审议涉及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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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香港联交所、上交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

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是本行在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或按照不优于适用

于独立第三方的条款而订立，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本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不会对本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

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六、备查文件 

1、本行董事会于 2016年 8月 25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 

2、本行独立董事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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